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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期）

深圳市罗湖区高中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政旦志远咨字第260000045号

深圳市罗湖区财政局：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贵局委

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科学、公

正的原则，对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期）—深圳市罗

湖区高中建设项目情况进行财务评估咨询。

相关实施单位对本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

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

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以及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由

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仍然可能与预测信息存在差异，所以本咨询报告并非对预测数据

承担保证责任。

具体评估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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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

深圳市罗湖区高中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或项目），共计

包括4个子项目，分别为翠园中学新校区新建工程、罗湖外国语学

校全寄宿制高中新建工程、罗湖外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新建工程二

期教师宿舍、深圳市罗湖高级中学改扩建工程，属于专项债券重点

支持的社会事业领域。

本期债券发行涉及2个子项目，为：罗湖外语学校全寄宿制高

中新建工程二期教师宿舍、深圳市罗湖高级中学改扩建工程。

2.基本建设内容

深圳市罗湖区高中建设项目共计包括4个子项目，分别为翠园

中学新校区新建工程、罗湖外国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新建工程、罗

湖外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新建工程二期教师宿舍、深圳市罗湖高级

中学改扩建工程。

（1）翠园中学新校区新建工程

根据《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翠园中学新校区新建工程

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3〕1162号），项目位于罗湖区

爱国路2011号，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教学楼、宿舍楼及配套工

程等。根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和《建筑工程

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新建总建筑面积为46,146

平方米。

（2）罗湖外国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新建工程（本期发债）

根据《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罗湖外国语学校全寄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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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2〕855号），项

目位于深圳市罗湖区莲塘片区、国威路与仙桐路交汇处东南侧，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教学楼、女生宿舍、男生宿舍、室外及配套

工程和特殊工程等。根据《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50353-2013)复核，学校新建建筑面积100,404平方米。

（3）罗湖外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新建工程二期教师宿舍（本

期发债）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外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新

建工程二期教师宿舍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89号），

项目位于莲塘片区国威路05-11地块，用地北侧为莲馨家园，西侧、

南侧为梧桐山风景区，东侧为罗湖外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宿舍楼

用地面积2,457平方米，在罗湖外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预留用地新

建教师宿舍，新建总建筑面积9,048.85平方米，提供182套教师宿

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一栋16层（±0以上12层、±0以下4

层）教师宿舍楼，含教师宿舍、公共活动室、教师餐厅、架空层等，

新建消防登高场地等。

（4）深圳市罗湖高级中学改扩建工程（本期发债）

根据《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深圳市罗湖高级中学改扩建工

程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5〕126号），项目位于滨河大

道北侧，东侧为华瑞大厦，南侧为滨河大道，西侧为金塘街，北侧

为嘉宾路，对罗湖高级中学进行改扩建，学校总用地面积23,397

平方米，拆除建筑面积17,199平方米，局部改造现状教学楼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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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新建建筑面积45,385平方米，其中地上40,675平方米、地

下4,71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食堂、风雨操场，现状

教学楼宿舍区改造为教室，新建1栋地下1层、地上20层的综合宿舍

楼，1栋2层的变配电房，地下为车库、设备用房，地上为食堂、厨

房、室内篮球场、阅览室、音乐教室、器乐排练室、生涯教室、科

创室、选修教室、合班教室、学科活动室、教师宿舍、学生宿舍，

运动场等。

3.项目单位

该项目专项债券申请单位（以下简称项目单位）为深圳市罗湖

区建筑工务署。

（二）项目审批情况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

《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

发〔2015〕51号）；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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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厅字〔2019〕33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号）；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国家发展改革

委、建设部发改投资〔2006〕1325号）；

国家其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2. 广东省及深圳市有关法规、政策文件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行动方案

（2019-2025）》；

《深圳市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深圳市罗湖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3.委托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翠园中学新校区新建工程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深发改〔2023〕424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翠园中学新校区新建工程项

目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3〕1162号）；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罗湖外国语学校全寄宿制高

中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发改〔2022〕855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外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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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二期教师宿舍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4〕89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罗湖外语学校全寄宿制高中新建

工程二期教师宿舍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罗发改投〔2023〕135

号）；

《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深圳市罗湖高级中学改扩建工程

总概算的批复》（罗发改投〔2025〕126号）。

（三）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11440303007546575P。

二、评估分析

2017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提出在法

定专项债务额度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

发行专项债券，以对应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2018年财政部

公布《关于做好2018年垫付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34号），同样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专项债券。2024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提出做

好专项债券项目融资收益平衡。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地方政府发行

专项债券需要满足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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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的充足性和稳定性。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

通知》（财预〔2018〕209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

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

重点是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提出，财政部门应当

严格执行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需充分披

露对应项目的融资来源、项目预期收益情况、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

以及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等。

我们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可行、独

立为原则，对《2026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八期）—深圳市

罗湖区高中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项目实施方案》）分

析评估如下：

（一）资金充足性

《项目实施方案》中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结果显

示，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

金覆盖率为1.33倍，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1.27倍，债券本息资金

覆盖倍数为1.21倍。

对此，我们从投资估算、资金筹措、资金覆盖率方面进行具体

分析，情况如下：

1.投资估算

本项目考虑部分资金通过专项债券筹集后总投资为173,74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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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建设投资171,023万元，占比98.43%；建设期利息2,703万元，

占比1.56%；债券发行费用22.84万元，占比0.01%；还本付息服务

费0.14万元，占比0.00008%。

本项目开发建设估算表如下表 1所示：

表1：项目投资估算构成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投资构成类别 建设投资 建设期利息 债券发行费用 还本付息服务费 合计

投资估算金额 171,023 2,703 22.84 0.14 173,748

占比 98.43% 1.56% 0.01% 0.00008% 100.00%

2.资金筹措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173,748万元，计划使用财政预算资金

139,348万元，占比80.20%；专项债券资金34,400万元，占比19.80%。

二者合计173,748万元，占比100%，符合国务院关于项目资本金比

例的要求。项目资本金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分年度到位。项目分年度

资金筹措计划表如下表2所示：

表2：项目分年度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资金来源

类型

2024年及以

前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合计 各类型占比

财政预算

资金

49,046 21,751 19,219 30,149 16,662 2,521 139,348

80.20%

单位自有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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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专项债券

（用作项

目资本金）

0.00%

专项债券

（不用作

项目资本

金）

29,400 5,000

29,400 19.80%

银行贷款 0.00%

其他来源

资金

0.00%

合计 49,046 51,151 24,219 30,149 16,662 2,521 173,748 100.00%

分年度占

比

28.23% 29.44% 13.94% 17.35% 9.59% 1.45%

100.00%

3.资金覆盖率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中的“表4：现金流模拟测算表”本项

目运营期各期现金流期末结余均大于零，不存在资金缺口。测试结

果显示，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为1.33倍，债券本息资金

覆盖率为1.27倍，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为1.21倍，专项债券存续

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偿债能力较强。

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考虑收入、利率等因素变动对债券偿债

覆盖率产生较大影响的各个因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及风险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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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把控，针对上述各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分析各因素

在有利及不利变动时，对专项债券本金和本息资金覆盖率的影响程

度。

基于下表，本项目收益或债券利率分别在±15%范围内变动的

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均大于1，

即项目收益可以满足覆盖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还本付息资金具有

一定的风险抵抗能力。压力测试情况详见表3，各年度现金流量分

析测算表详见表4。

表3：关键参数压力测试表

资金覆盖率-压力测试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5% -10% -5% 0% 5% 10% 15%

收益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 1.11 1.18 1.25 1.33 1.40 1.47 1.54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 1.09 1.15 1.21 1.27 1.33 1.39 1.45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 1.03 1.09 1.15 1.21 1.27 1.33 1.39

利率变动情况敏感性分析

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 1.33 1.33 1.33 1.33 1.32 1.32 1.32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 1.28 1.28 1.27 1.27 1.27 1.27 1.27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 1.21 1.21 1.21 1.21 1.2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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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现金流模拟测算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年度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现金流入

自筹资金流入 5,300 15,000 28,746 21,751 19,219 30,149 16,662 2,521

债券资金流入 29,400 5,000

运营期现金流入 1,352 7,286 7,286 7,286 7,618 4,318

现金流入总额 5,300 15,000 28,746 51,151 25,571 37,435 23,948 9,808 7,618 4,318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5,300 15,000 28,746 51,021 23,609 29,487 16,000 1,860

运营期现金流出 1,306 1,306 1,306 1,306 1,836 1,836

债券还本付息 111 607 662 662 662 17,362 361

还本付息服务费 0.01 0.03 0.03 0.03 0.03 0.87 0.02

债券发行费用 20 3

现金流出总额 5,300 15,000 28,746 51,151 25,525 31,455 17,968 3,827 19,199 2,197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46 5,980 5,980 5,980 -11,580 2,121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46 6,026 12,006 17,986 6,406 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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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现金流模拟测算表（续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年度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合计

现金流入

自筹资金流入 139,348

债券资金流入 34,400

运营期现金流入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2,159 76,169

现金流入总额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2,159 249,917

现金流出

建设期资金流出 171,023

运营期现金流出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918 26,338

债券还本付息 361 361 361 361 361 361 361 361 12,951 5,055 41,319

还本付息服务费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65 0.25 2.07

债券发行费用 23

现金流出总额 2,197 2,197 2,197 2,197 2,197 2,197 2,197 2,197 14,787 5,973 238,705

现金净流量

当年项目现金净流入 2,121 2,121 2,121 2,121 2,121 2,121 2,121 2,121 -10,469 -3,814 11,212

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10,648 12,769 14,890 17,011 19,132 21,253 23,374 25,495 15,026 11,212

注：由于本方案数据取整呈现，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可能存在尾差，但不影响项目实际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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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综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我们未注意到本项目的资

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二）资金稳定性

1.现金流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主要以本项目

经营性主要收入来源为租金收入、停车位出租收入和物业管理收入

等为基础，在扣除项目相关成本及费用后，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有稳

定的现金流入，2041年债券本金利息全部偿还后仍有11,212万元的

期末结余。债券存续期内资金留存情况详见表4。

2.风险分析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当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利率等影响债券

还本付息的因素分别在15%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项目收益仍能覆

盖债券的还本付息，还本付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3.小结

综上，针对《项目实施方案》对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

本付息资金的测算，在项目收入成本与现金收支金额一致的基础

上，我们未注意到可能对项目资金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三、评估结论

我们基于截至本财务评估报告出具时点获取的所有资料开展

评估，评估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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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政部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

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

以项目普通高中学费收入、普通高中住宿费收入、教师餐费收入、

教师宿舍租金收入以及财政补贴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来源，按

现状预估了项目运营现金支出，匹配了债券还本付息计划。基于当

前获取的所有资料，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

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6月22日

Signatu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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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预测收益及成本分析

（一）项目收益预测

本项目逐年分批完工，为保障本项目还本付息，拟在还本付息

年份内，安排项目普通高中学费收入、普通高中住宿费收入、教师

餐费收入、教师宿舍租金收入以及财政补贴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主

要来源。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工务署作为实施主体，履行项目建设过

程中的相关手续，项目将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程序进行建设，

建设完成后由翠园中学、罗湖外国语学校结合项目运营情况进行规

范管理。

1.项目经营性收入

本项目经营性主要收入来源为普通高中学费收入、普通高中住

宿费收入、教师餐费收入以及教师宿舍租金收入。基于谨慎性原则，

预估最后一年暂计算6个月的收入。

（1）普通高中学费收入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本项目建成后2026年-2029年

预计有9,151名学生，由于深圳市罗湖高级中学改扩建工程后可产

生2100个学位，故2030年及以后年份预计有11,251名学生，按照学

费收入1,131元/人/年计算，基于谨慎性原则，暂不考虑增长率。

债券存续期内，预计本项目普通高中学费收入合计为18,774万元。

（2）普通高中住宿费收入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本项目建成后2026年-20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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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有6,414名学生住宿，2030年及以后年份预计有8,514名学生，

按照住宿费收入450元/人/年计算，基于谨慎性原则，暂不考虑增

长率。债券存续期内，预计本项目普通高中住宿费收入合计为5,561

万元。

（3）教师餐费收入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本项目建成后教师餐费按需缴

纳，参照以前年度金额，每年按照28万元预估，基于谨慎性原则，

暂不考虑增长率。债券存续期内，预计本项目教师餐费收入合计为

434万元。

（4）教师宿舍租金收入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本项目建成后共有182套教师

宿舍，每套面积为17.6平方米，租金按照35元/平方米/月计算，基

于谨慎性原则，暂不考虑增长率。债券存续期内，预计本项目教师

宿舍租金收入合计为1,951万元。

综上，债券存续期间用于本项目还本付息的经营性收入预估如

下表所示。

项目经营性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收入类型 收入规模

合计 经营性收入 26,719

1 普通高中学费收入 18,774

2 普通高中住宿费收入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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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收入类型 收入规模

3 教师餐费收入 434

4 教师宿舍租金收入 1,951

2.项目政府补贴收入

项目所在地政府自 2027年起，每年对该项目给予一定额度运

营补贴，累计补贴 15年，预估最后一年暂计算 6个月的补贴收入，

补贴额合计 49,450万元。

项目分年度政府补贴收入如下表所示：

项目政府补贴收入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分年度政府补贴收入额

年份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补贴收入 - 5,800 5,800 5,800 5,800 2,500 2,500 2,500 2,500

年份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合计

补贴收入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1,250 49,450

3.项目收入合计（经营性收入+补贴收入）

综上，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分年度收入（经营性收入+补贴

收入）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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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入合计（经营性收入+补贴收入）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收入类别

分年收入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经营性收入 1,352 1,486 1,486 1,486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政府补贴收入 - 5,800 5,800 5,800 5,800 2,500 2,500 2,500 2,500

合计 1,352 7,286 7,286 7,286 7,618 4,318 4,318 4,318 4,318

收入类别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合计

经营性收入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1,818 909 26,719

政府补贴收入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1,250 49,450

合计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2,159 76,169

4.项目运营成本分析

（1）运营成本费用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为管理

费用等，参照以前年度实际金额，每年按照1,306万元预估，基于

谨慎性原则，运营期最后一年暂计算6个月的成本。债券存续期内

管理费用合计26,338万元。

（2）税费

本项目所需资金由罗湖区财政全额统筹，项目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暂不考虑各类税费。

本项目分年度运营支出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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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度运营支出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支出类型 分年度运营支出

年份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综合成本 1,306 1,306 1,306 1,30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年份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合计

综合成本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918 26,338

5.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1）项目收益分析

综上，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分年度收益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分年度收益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类别

分年度收益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项目收入 1,352 7,286 7,286 7,286 7,618 4,318 4,318 4,318 4,318

运营支出 1,306 1,306 1,306 1,30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收益 46 5,980 5,980 5,980 5,782 2,482 2,482 2,482 2,482

类别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合计

项目收入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4,318 2,159 76,169

运营支出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918 26,338

收益 2,482 2,482 2,482 2,482 2,482 2,482 1,241 49,831

（2）项目融资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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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部分融资采用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项

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34,400万元。2025年6月已

发行专项债券11,400万元，根据《2025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

十六期）发行结果公告》，15年期债券利率按照1.94%计算；2025

年9月已发行大湾区主题可持续发展债券16,700万元，5年期债券

利率按照1.80%计算；2025年12月已发行专项债券1,300万元，根

据《2025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五期）发行结果公告》，

15年期债券利率按照2.34%计算。2026年本期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5,000万元，债券期限15年，债券利率按照2.19%进行测算。为提

高资金利用率，结合项目收益情况，2025年6月已发行专项债券还

本付息方式为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2025年9月已发

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方式为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2025年12月已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方式为每半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性还本；2026年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方式为每半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如

下表所示：

专项债券应付本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1 2025年 - 29,400 111 29,400 111 111

2 2026年 29,400 5,000 607 34,400 607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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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 期末本金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3 2027年 34,400 - 662 34,400 662 662

4 2028年 34,400 - 662 34,400 662 662

5 2029年 34,400 - 662 34,400 662 662

6 2030年 34,400 - 17,362 17,700 662 17,362

7 2031年 17,700 - 361 17,700 361 361

8 2032年 17,700 - 361 17,700 361 361

9 2033年 17,700 - 361 17,700 361 361

10 2034年 17,700 - 361 17,700 361 361

11 2035年 17,700 - 361 17,700 361 361

12 2036年 17,700 - 361 17,700 361 361

13 2037年 17,700 - 361 17,700 361 361

14 2038年 17,700 - 361 17,700 361 361

15 2039年 17,700 - 361 17,700 361 361

16 2040年 17,700 - 12,951 5,000 251 12,951

17 2041年 5,000 - 5,055 - 55 5,055

合计 34,400 41,319 6,919 41,319

6.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收益与

融资平衡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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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资金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年度

项目收益

（含以往年度收益结余）

融资

到期本金 到期利息 本息合计

1 2025年 - - 111 111

2 2026年 46 - 607 607

3 2027年 5,980 - 662 662

4 2028年 5,980 - 662 662

5 2029年 5,980 - 662 662

6 2030年 5,782 16,700 662 17,362

7 2031年 2,482 - 361 361

8 2032年 2,482 - 361 361

9 2033年 2,482 - 361 361

10 2034年 2,482 - 361 361

11 2035年 2,482 - 361 361

12 2036年 2,482 - 361 361

13 2037年 2,482 - 361 361

14 2038年 2,482 - 361 361

15 2039年 2,482 - 361 361

16 2040年 2,482 12,700 251 12,951

17 2041年 1,241 5,000 55 5,055

合计 49,831 34,400 6,919 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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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项目收益

（含以往年度收益结余）

融资

到期本金 到期利息 本息合计

本息覆盖倍数 1.21

本息覆盖率 1.27

综上，本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

倍数为 1.21倍，能够合理保障专项债券本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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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报告中的评论仅供贵方作一般参考之用，其内容（无论整体

或部分）不构成我们的意见。

我们出具的评论将仅基于下列事项：

a.我们在本报告述及或引用的资料、文件、事实和假设；

b.我们假设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未经独立核实）为准确、

真实、完整和有效；

c.贵方理解本报告只涵盖特定的中国大陆和相关国家/地区问

题及相应影响，并未考虑其他任何类别的相关事宜；

d.在此报告出具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解释（“权威法

规”）。这些权威法规可能会被修订，且可能具有追溯效力。我们

没有义务告知贵方对此报告中所作分析或任何事项可能产生影响

的任何变更或发展，我们亦不会对本报告出具日之后的任何事项做

考虑。在报告出具之日后权威法规的任何变更亦可能会影响报告中

评论的有效性；

e.贵方理解此报告对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构并无约束效

力，亦不应被视为我们就任何税务机构及/或司法机构将会同意我

们的评论而作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担保；

f.与此约定业务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除

了贵方作为业务约定书合同一方以外，政旦志远（深圳）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政旦志远”或“我们”）与其他任何人

士或任何方（“第三方”）均不产生合约利益关系。此约定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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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并非为任何第三方的明示或默示的利益。除贵方以外，任何第

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政旦志远”的提

交物、建议、评论、报告或其他服务；

g.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疏忽引起的责任）如有任何第三方依赖我们报告的情况，贵方同意

将保护政旦志远，其关联机构以及人员免受任何与向第三方披露报

告（无论是否经过我们的同意）有关的第三方索偿或责任的影响，

并补偿所产生的诉讼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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